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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1月 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 
 

 

 谨此通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作为安全理事会 2015 年 11 月份主

席，定于 11 月 17 日将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项目举办题为“安全、发展与

冲突根源”的公开辩论。 

 为了便于主持关于该主题的讨论，联合王国编写了一份概念说明(见附件)。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马修·莱克罗夫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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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1月 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的附件 
 
 

  定于 2015年 11 月 17日举行的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全、发

展与冲突根源”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的概念说明 
 

 

 1. 导言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将于 11 月 17 日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议

程项目举办题为“安全、发展与冲突根源”的安全理事会部长级公开辩论。 

 2. 背景 
 

 2015 年 9 月，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脑会议上

确认，“没有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会危及

和平与安全”(大会第 70/1 号决议，第 35 段)。这是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文件中类似提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该成果文件承认“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

是联合国系统的支柱以及集体安全和福祉的基础”，并确认“发展、和平与安全、

人权彼此关联、相互加强”(大会第 60/1 号决议，第 9 段)。秘书长题为“大自由：

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对此作出令人难忘的表述：“没有安

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不尊重人权，我们

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发展”(A/59/2005)。 

 今年，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还承诺，“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解决或防止

冲突，向冲突后国家提供支持，包括确保妇女在建设和平及建设国家过程中发挥

作用”(大会第 70/1 号决议，第 35 段)。 

 持久和平与包容社会携手并进，可以加强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时，必

须深入分析冲突根源，以防止发生冲突和防止重新陷入冲突。包容与和平社会的

一些基本构件包括：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建立有效率、接受问责、具

有包容性的机构，促进法治。帮助各国发展本国减少非法武器和非法资金流动、

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减少腐败的能力，也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建立

有效率、接受问责、透明的机构，保护基本自由，以及为防止暴力行为、犯罪和

暴力极端主义加强各种机构，也可被视为建立和平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构件。

根据对具体冲突根源的分析，这些方面的缺失可能成为问题的肇因。 

 安全理事会在 2011 年 2 月 11 日的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1/4)中着重指

出：“安全与发展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安理会在同一

份声明中重申：“为了支持一国持久摆脱冲突，需要采取全面统筹做法，实现和

加强政治、安全、发展、人权和法治活动之间的协调统一，消除每个冲突的基本

根源”。 

http://undocs.org/ch/A/59/2005
http://undocs.org/ch/S/PRST/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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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消除各自为政的情况 

 为了拯救后世免遭战祸，并使所有人都能在更大自由中茁壮成长，联合国发

展、安全和人权三大支柱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联合国系统每

一部分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重要的是，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联合国系统各部门和会员国必须确

认并考虑到这些支柱之间的联系以及跨领域协调工作的必要性。 

 秘书长在题为“联合国与预防冲突：集体再承诺”的报告(S/2015/730)中明

确阐述了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中开展预防工作的重要性。该报告明确提醒世人，我

们今天在有效预防工作中面临多种挑战，无所作为将产生后果。在 2015 年进行

的各项审查中，预防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主题：高级别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

告(A/70/95-S/2015/446)；秘书长题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未来：执行和平行动问

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各项建议”的报告(A/70/357-S/2015/682)；专家咨询组关于

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报告(A/69/968-S/2015/490)；关于第 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

况的全球研究。 

 安理会在预防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消除发展、和平与安全和人权三大支

柱彼此各自为政情况，是支持预防工作的核心内容。此举将对所有三大支柱产生

积极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这些努力视为建设和平，而建设和平是安理会

已在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的一个领域，例如在任务规定中授权开展安全部门改

革、法治、司法部门改革、立宪、选举改革和支助方面的活动。联合国特派团也

有能力精准地开展速效项目，以消除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差距。必须把建设和平视

为一种具有内在政治性的长期过程，并必须为这一过程提供支持，以期避免重新

陷入冲突。秘书长的报告(S/2015/730)指出，联合国系统已在积极努力，在其中一

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并将继续支持预防冲突问题机构间工作队、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开发署)-政治事务部建设国家预防冲突能力联合方案、以及开发署的广泛工

作，例如在加强议会方案方面。建设和平委员会也积极参与这些领域的工作，并

就具体国家的局势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未来的报告(A/70/357-S/2015/682)中还指

出，他打算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身份，让整个联合国系统参

与讨论联合国系统如何能够共同加强预防和建设和平工作。 

安理会的作用 

 联合王国请辩论参与方探讨安理会如何能够尽可能发挥最大作用，进一步消

除各自为政的情况。认识到安全、发展与冲突根源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可

以为开展有价值的辩论提供空间。这次辩论的目标是，更深入地了解贯穿于安全

与发展各个方面，而且必须在安全与发展两个领域联合行动才能取得成效的的共

同目标。在预防冲突方面，可以把建设和平活动与努力建设包容和平的社会看作

http://undocs.org/ch/S/2015/730
http://undocs.org/ch/A/70/95
http://undocs.org/ch/A/70/357
http://undocs.org/ch/A/69/968
http://undocs.org/ch/S/2015/730
http://undocs.org/ch/A/7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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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的内容都可以包括努力建立接受问责的机构、减少暴

力和腐败以及保护基本自由。两者也都努力支持国家的自主权和领导作用，并重

新确立国家当局的首要责任，建设防止冲突的能力。 

 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各项全球目标具有普遍性。如

上文所述，存在着某些重叠和共同关心的领域。在发展问题涉及到国际和平与安

全时，还必须相互支持。这有助于突出辩论的重点。如涉及冲突局势或冲突后局

势以及在安理会努力支持预防工作的情况，请参与方考虑如何从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出发，兼顾发展工具。例如，当发展以机构建设和国家建设(认识到增强国

家自主权和能力的重要性)、包容性机构和通过安全部门改革方案加强和平与安

全为其表现形式时，发展就与安全理事会议程和打破冲突循环直接相关。 

 3. 建议进行辩论的议题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利于建立和平社会，而和平社会使得成功进行可持续

发展成为可能。同样，可持续发展可以促进和平社会，而和平社会又有助于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国家一级，从机构建设到预防性外交等各种预防性行动，可

以保护和加强国家主权。 

 请参与方在支持安理会预防议程和努力提高对冲突根源的认识的背景下，就和

平与安全同发展之间的关系发表看法。某些冲突根源阻碍发展，反之，消除这些根

源对于预防冲突和可持续发展都是有益和重要的。参与方不妨考虑，协助满足可持

续发展的需求在哪些方面需要安理会能够发挥效力、并能够且愿意果断采取预防行

动。因此，欢迎各方发表意见，说明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时如何应对安全与

发展的相互关系。安理会的目标不是发展本身，而是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行

动，这样可以进一步确保和平与安全议程和发展议程有着共同的目标。 

 在铭记这次辩论与安理会执行千年发展目标无关的同时，一个总体问题是，

安理会在处理贯穿于安全-发展领域的各种问题时如何加强合作，包括这种合作

能否在任何时候达到携手努力实现共同目标的水平。安理会在哪些方面作出更大

努力，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到和平与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包容性机构、法治

和诉诸司法对于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重要性。 

 相关问题包括安理会在处理可能导致冲突、阻碍和平社会并使和平社会无法

蓬勃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根源)方面应该多做些什么。这尤其包括政策缺乏包容性、

不能平等获得服务、政治和政府、薄弱和不负责任的机构、缺乏对基本权利和自

由的尊重。这还包括安理会如何确保妇女和女童如同她们正在参与而且应该参与

对性别问题和青年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案拟订一样，参与和平解决问题，并发挥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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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拟订以及政治分析和冲突分析要对冲突有敏感认识无论是对于已部署

和平行动的地方，还是对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环境、特别是冲突后环境，都非

常重要。 

 这次辩论旨在使安理会更好地认识到，安理会的工作何以与发展存在关系以

及安理会的工作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发展，特别是对于正在逐步摆脱冲突的国家

而言；以及在安理会在处理预防问题时所掌握的各种手段。这包括所有形式的和

平行动、安理会通过声明和决议作出干预、利用联合国区域办事处、再次展望前

景、通过秘书长斡旋提供协助以及听取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意见。 

 4. 结语 
 

 如若不能打破冲突循环，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发展后果。脆弱国家和受冲突

影响国家的民众发生营养不良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高两倍以上，

他们无法送子女上学的可能性高三倍以上，他们的子女不满五岁夭折的可能性高

两倍，他们无法获得清洁用水的可能性高两倍以上。 

 一场国内武装冲突的平均费用可能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发展中国家三十多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边缘化、排斥和发展不足可以反过来加大发生动荡的可

能性。这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冲突的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并

且导致移民和难民流动加剧。这不仅影响到国家内部稳定，而且影响到邻国的安

全与发展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处理和平与安全同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时时不忘保护和珍惜人权，

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安理会必须做到开放并保持开放，探讨在涉及发展内容的领

域如何更好地协调理事会的行动，从而确保在安理会审议的各种局势中建立和平

社会，预防冲突。 

 5. 通报情况者 
 

 秘书长将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此外，已向建设和平委员会现任主席和一名诺贝

尔和平奖获得者/民间社会代表发出邀请。通报情况者的完整名单将适时予以确认。 

 6. 成果 
 

 联合王国拟争取在辩论后发表主席声明，声明将反映辩论的结论。 

 7. 程序方面 
 

 这次辩论将由联合王国内阁大臣级别的国际发展事务国务大臣主持，该国务

大臣负责联合王国向建设和平基金支付款项，并在联合王国的稳定和预防工作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鼓励安理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负责同类工作的部长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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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报情况者的发言将不超过 10 分钟。请安理会成员把发言时间限制在五分

钟以内，安理会非成员把发言时间限制在四分钟以内。按照标准程序，有意将本

国列入发言名单的会员国可在辩论前三日内向安全理事会事务司登记。 

 


